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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2022 年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
为全面落实国家“放管服”精神，进一步提升卫生计生监

管的公平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，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，

按照国家卫健委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工作和市委、市政府部

署要求，制定本工作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

贯彻习近平主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我省关于全面

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要求，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

结合、优化服务，创新政府管理方式，为进一步提升卫生健康

服务监管的公平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，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发

展环境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加强对双随机抽查工作的指导和监督，统筹考虑随机抽查

工作比例，不断提高检查水平，把随机抽查监管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责任

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，大力推广“双随机”抽查公平、

有效、透明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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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抽查纪律

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被抽查的市场主体实施检查时，

不得妨碍市场主体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不得索取或收受市场

主体的财务，不得谋取其他利益，对抽查监管工作中失职渎职

和违法的，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培训

加强对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的培训，完善随机抽查机制，不

断提高执法能力。

三、具体工作安排

（一）完善“一单两库”

在区政府公布的卫健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

合抽查事项清单的基础上，认领确认我委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

并及时在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公示。根据我委执法任务和执法人

员力量配备，综合考虑部门执法队伍实际、内部职能划分确定

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并对“两库”实施动态管理。

（二）抽取原则及方式

依据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实施细则的要求，“双

随机”采取先抽取被检查对象、后抽取检查人员方式实施，按

照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南）即定规则对随机抽取检

查对象、检查人员进行随机匹配，最终确定随机检查对象及参

与随机检查人员。抽取被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坚持公开、公正

的原则，抽取比例根据所属行业领域、经营规模等因素确定。

（三）抽查比例及频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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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委随机抽查企业总数不低于随机抽查对象库企业总数的

5%-10%，抽查频次为每年一次。

四、组织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高度重视，加强对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、统筹协调，细化目标任务和推进措

施，确保随机抽查任务高质量完成。

（二）加强结果运用。对同一检查对象，要兼顾各专业需

求的基础上争取一次性完成抽查任务，避免对检查单位造成不

必要的干扰。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加大惩处力度，

依法依规严肃处理，对随机抽查发现的相关问题、线索要及时

通报、协查。

（三）加强信息公开。要在抽查任务完成之后按照“谁检

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抽查结果信息依法向社会公

开。抽查结果信息包括抽查未发现问题、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、

行政处罚、无法联系（检查时单位已关闭等情形）等 4 类。对

未发现问题、发现问题已责令整改和无法联系的信息应当在抽

查任务完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，行政处罚信息

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。

附件 1、湛河区卫健委 2022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

单

2022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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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河区卫健委 2022 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对象 抽查主体
抽查方

式

抽查比

例

抽查频

次
备注

1 医疗、传染病卫生监督检查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 医疗机构
湛河区卫生

健康委员会
现场检查 5% 1

2 职业、放射卫生监督检查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

医疗卫生机构、

职业健康检查机

构

湛河区卫生

健康委员会
现场检查 5—10% 1

3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检查 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公共场所卫生

管理条例及细则

规定的公共场》

湛河区卫生

健康委员会
现场检查 5%—10% 1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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